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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曼德维尔以 “私利即公益”的悖论式命题肯定现代商业社会的积极意义，但卢梭从 “自然状态”出

发否定现代商业社会的文明价值，斯密则从 “财富之道”与 “美德之道”的同一性出发论证商业社会的正当

性。“斯密方案”后来被德国历史学派曲解为 “斯密问题”，由此引发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批评并以 “回到斯

密”的口号予以反拨。如果沿着唯名论革命之后的意志主义路线重新阐发 “斯密方案”的理论背景、哲学根据

与历史回响，则不仅可以超越曼德维尔与卢梭的对立、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分歧，还能明确斯密

作为 “经济学领域的牛顿”的奠基人地位。而商业社会之证成的 “斯密方案”中所无法摆脱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纠缠，既是任何科学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深度中国化、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

系的前提性问题，应予以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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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刻画资产阶级时代所带来的巨变：“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

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 在这样巨大的社会撕裂中，个人被裹挟其

中，却不知其所以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迷惘、悲观、焦虑、无助乃至绝望的境地。有责任担当的理论研

究者应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尽量客观、冷静地分析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根由、运行机制与历史命运。但与自

然研究的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具体来说是人的行为，

其目的是解释许多人的行为在无意间产生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② 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科学 “所研究的材

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

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③，社会科学，特别是作为其 “王冠”的经济学研究，总是充满着纷争与误解。甚至是马

克思也经常面对这样的遭遇，他曾引用但丁的诗句发出这样的感喟：“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

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④由此可见社会科学之

奠基与证成的艰辛。本文从 “美德社会”与 “商业社会”的对比切入，以斯密对现代商业社会的论证方案为

考察对象，提炼斯密方案中所蕴含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纠缠，试图说明，“普遍性”与 “特殊性”之

间的关系既是任何科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之深度中国化、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

前提性问题，因而值得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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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社会的证成性疑难：超越曼德维尔与卢梭的 “二律背反”

斯密在 《国富论》中指出，在某个分工已经完全确立的社会中，“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

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

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

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①。相对于以往的社会形态，这个新生的商业社会亟待确立自

己的正当性。以下我们通过考察曼德维尔与卢梭对待现代商业社会的不同态度，引入斯密的证成性方案。

从道德社会到现代商业社会的演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商业社会的高度繁荣与道德风气的堕落败坏之间

的强烈反差，最能直观呈现这一吊诡现象的，莫过于由 １８世纪荷兰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
在 《蜜蜂的寓言》中提出的 “私利即公益”的命题。相对于传统社会对 “美德”的强调，曼德维尔一反常规

地指出，正是传统道德观念中的 “恶德”才能充分发挥出人优越于其他动物的社会性，并实现社会的繁荣。

“私利即公益”这一命题，也被理论家们称作 “曼德维尔悖论”，对近代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思想史带来了巨大

的动荡。由于当时正值新旧社会转型，传统观念仍然发挥相对稳定的影响，曼德维尔如此直白地将个人罪恶、

堕落的行为与推进社会繁荣、实现公共利益正向关联，无疑是对同时代遵循传统美德的、重建公共精神的

“道学家”们赤裸裸的挑衅，因而必然地引发了道德家们的义愤与批判，后者将这种思考人的本性最卑劣、

最可憎品质一面的理论视作 “畸形理论”②，曼德维尔也因此曾经两次遭到米德赛克斯郡大陪审团的控诉，并

被冠以了 “魔鬼”（Ｍａｎｄｅｖｉｌ）的烙印，被视为 “十八世纪的 ‘令人厌恶的名字’，被判处永不超生”③。

但曼德维尔对 “私恶”的判断并非武断。他认为自己所考察的正是现实社会中 “处于自然状态、并不具

备真正神性的人”④。在他看来，人既是一种精明的动物，亦是一种格外自私而顽固的动物，在其本质上都是

“恶”的，社会也由此充斥着 “恶德”。但是，人们不必对自身 “恶”的资秉感到羞耻，相反，这些资秉正是

一个繁荣社会的强大支柱。一个繁荣社会的建成，若离开了人的自私激情及相关的行为，只能沦为一种乌托

邦式的空想。在 《抱怨的蜂巢》这篇寓言诗中，曼德维尔构建了一个充斥着 “恶德”却发展得十分兴旺的蜂

国，展现了 “私人的恶德造就了公众的利益”的题中之义。在寓言诗的后半部分，他又构建了一个充斥着美

德的蜂国作为对比参照，在这个美德社会，蜂群变得勤劳而各司其职，不再相互欺骗和竞争，社会中骄傲与

奢侈的风气日益减少，但这一社会最终呈现的境况是经济萧条、贸易衰微、国家实力减弱、人口数量减少，

整个蜂国在恪守美德中变得萧瑟破败。⑤ 在曼德维尔看来，正如蜜蜂的 “私恶”造就了蜂国的繁荣一样，社

会中的个体也在追逐个人利益、满足贪婪欲望的过程中，通过竞争刺激着商品生产与贸易繁荣，进而推动社

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普遍富裕。换言之，正是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对财富的贪婪和对金钱的挥霍才产生了大

量商品需求，刺激着供给端创造更多工作岗位，让另一部分人能拥有收入来源。相反，如果人们都克制、节

俭、改正挥霍浪费的习惯，那么对商品的需求便会急剧减少，造成供给端的工作岗位也随之减少，失业人口

上升，从而间接地加剧了社会贫困。曼德维尔由此断言：“一个国家必定不可缺少恶德，如同饥渴定会使人去

吃去喝。”⑥ 他因此把人的利己等 “恶德”的发挥视作社会文明和经济进步的源泉，将个体感性道德激情与社

会政治经济发展有效对接，并敏锐地关注到了社会生活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的自发秩序，这其实是向 “商业

社会”的正当性解释迈出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他留给后世学者的宝贵遗产。

但是，与曼德维尔同时代的卢梭却抱一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在卢梭看来，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就是一个

罪恶社会，其产生本是偶然的，即相对于生机勃勃的自然状态，“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 ‘这块

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缔造者”⑦。如果说在私

有制产生之前，人们只需要从事单独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不需要多人合力就能完成的技术工作，自然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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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就能够过上他们的天性所许可的、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继续享受他们之间无拘无束地交往的乐

趣。那么，当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进而认为一个人拥有两个人的食物是大有好处之时起，人与人之

间的平等就再也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私有财产的观念就开始形成，劳动变成了必要的事情，广大的

森林变成了需要用人的汗水浇灌才能变成绿油油的庄稼地；而且，人们不久就发现，随着庄稼地里的收成的

到来，奴隶制和贫困也开始产生”①。按照卢梭的推理逻辑，现代商业社会的所谓 “文明状态”恰恰是堕落的

社会、贫困的社会，而绝不是曼德维尔所谓的财富社会。

如果说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那么进入了文明状态之后，平等的状态被打破了，随之

而来的就是可怕的混乱，在卢梭看来，“富人的强取豪夺、穷人的到处劫掠和人们疯狂的贪欲，这一切扼杀了

人的天然的怜悯心和微弱的公正的声音，使人变成了吝啬鬼、野心家和恶人”②。这种罪恶非但不能导致曼德

维尔所谓的 “公益”，反而导致的是无休无止的冲突，最后必然以战斗与屠杀告终。而此时的人类不仅不能

享受财富与闲暇的社会福利，反而会受制于战争状态，“被败坏了的可怜的人类，既无法返回原先的道路，又

舍不得放弃已经到手的不义之财，于是，欲拼命干，便欲使自己蒙羞，不但滥用了本该使他获得荣誉的才能，

反而把自己推到了毁灭的边缘”③。即使人们对这种可悲的局面与惨痛的灾祸进行反思并试图走出这种困境，

但最终还是富人们精心构造了一些新的规章，如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弱者不受欺凌，集合成最高的权威，使

得人类和睦相处等。这就是卢梭所谓的法律与社会的起源。但在卢梭看来，这些法律规章显然是对富人有利

的，而对弱者不利。因为 “它们给弱者戴上了新的镣铐，使富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天然

的自由，制定了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把巧取豪夺的行径变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力，此

外，还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劳苦，陷于奴役和贫困的境地”④。

综上所述，卢梭一反常规地认为，恰恰是自然状态的野蛮人才是平等自由的，而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反而

是不自由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判若云泥：“一匹未驯服的烈马一见到人走近它，它便竖起鬃毛，用脚踹地，使

劲反抗；而受过人的训练的马却乖乖地忍受鞭打和马刺的尖刺；同烈马一样，一个野蛮人是不会像文明人那

样毫无怨言地戴上枷锁的；他宁可要狂风暴雨中的自由，也不愿意要和平安宁中的奴役。”⑤ 如果说在自然状

态中，不平等现象几乎不存在，那么随着现代文明社会中私有制的出现与法律的实施，却出现了各种不平等。

这恰恰是违反自然法的。而违反自然法所造成的反常现象，类似于 “一个小孩指挥一个老年人，一个傻子领

导一个智者，一小撮人脑满肠肥，吃用不尽，而大多数人却因缺乏食品而面带菜色”⑥。

但卢梭所揭示的这种反常规显然不同于曼德维尔悖论所揭示的私利与公益之间的悖论。因为后者是从道

德社会的反常出发，肯定现代商业社会的积极意义，而前者是从否定商业社会的视角出发，肯定的是自然状

态的道德自足，两者对商业社会的看法正相反对。⑦ 这种关于利益与道德、私利与公益之间的 “二律背反”，

亟待从哲学的层次予以积极回应。

斯密深刻地捕捉到了卢梭与曼德维尔之间的对立，他在 《致 〈爱丁堡评论〉创刊人的一封信》中指出，

卢梭其实深受曼德维尔 《蜜蜂的寓言》第 ２卷的影响，只不过他将曼德维尔那种令读者感到刺眼的堕落与放
肆的倾向予以柔化、改良与修饰了。但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于：一是曼德维尔将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

写得极为悲惨，卢梭则认为原始生活是无比快乐的、最符合人的本性的；二是曼德维尔认为，社会的形成是

由于人类在悲惨的原始状态的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而卢梭则认为是一些不幸的偶发事件，使得原始

人类萌发了权力欲与虚荣心，违反了赤子之心的天性而造成了致命的后果；三是卢梭认为怜悯之心不算美德，

曼德维尔却将怜悯看作人类自然本性中唯一一种良善的情操，由怜悯进而生出美德，虽然曼德维尔否认这些

美德的现实存在。但斯密也指出两者具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两位都认定，人的内心不存在驱使他纯粹为了

与人为伍而寻求社会生活的强烈冲动；二是两位都假定，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⑧ 具体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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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尔来说，斯密将其体系称为 “放荡不羁的体系”①，认为这是一个似乎要完全抹杀罪恶和美德之间区别的道

德学说体系，是一个错误且有害的体系，但斯密也承认，“无论这个体系显得如何有害，如果它不在某些方面接

近真理，它就决不能欺骗那么多的人，也绝不会在信奉更好的体系的人们中间引起那么多普遍的惊慌”②。

由此可见，曼德维尔与卢梭共同面临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公与私、利与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两者的态度

迥然不同：卢梭对现代商业社会持一种道德的否定与批判态度，而曼德维尔则以道德与利益的反差显示了两

者的撕裂。其原因也许在于，曼德维尔处在传统美德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的临界点上，他所提出的私利即公

益的主张表明，他难以摆脱美德与功利之间的对峙与拉扯，而卢梭的浪漫主义却一心要把野蛮时代的生活描

绘成至乐之境，用斯密的话来说，即使他的语言可以追求典雅，但 “处处流露出相当神经质的味道，有时甚

至给人一种崇高并悲切着的感觉”③。在斯密看来，被视为品性堕落的曼德维尔所揭示的悖论，在卢梭那里却

显得 “如同柏拉图的品德一般纯洁而崇高”④，但卢梭的这种态度不过是 “一位真正共和主义者的精神走到极

端的表现而已”⑤。如果要突破曼德维尔关于私利与公益、美德与财富之间的游离态度，又要建构一种不同于

卢梭浪漫主义的道德观，斯密就必须另辟蹊径，构建一种能够兼容财富与美德的新的价值观，而不能在原来

美德社会的延长线上修修补补了，我们发现，这也正是斯密作为 “经济学领域的牛顿”所做的工作。

二、“财富之道”即 “美德之道”：斯密论证方案的唯名论根据

我们知道，以牛顿力学为典型形态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革命的背景而不是实在

论的背景。因为对于实在论来说，自然律描述了事物的本质，因而我们可以先验地认识它们，而经验总是服

从先验的；但在唯名论看来，自然律不过是对自然界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的描述，由于神对造物进行干预的

力量不可能受到人的理智的限制，因而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能够确保先验知识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人认

识世界的能力必须依靠观察与经验方法；自然律是偶然真理，因而总可以随时更改。⑥ 与自然科学类似，作为

“经济学领域的牛顿”的斯密所奠基的经济学，也有其深厚的神学背景，尤其是其所秉持的肇始于邓·司各脱、

经由加尔文的唯名论传统。⑦ 著名经济思想史家普里布拉姆在 《经济推理史》中基于 “唯名论”与 “实在论”

的分歧，曾经将经济学推理模式区分为 “假设推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有机推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与 “辩证推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三种形式。普里布拉姆认为，这三种推理模式集中体现在
边际学派、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思想的差别中；前者是 “唯名论”的当代形态，而后两

者则是 “实在论”的变种。⑧ 普里布拉姆区分标准的适切性暂且存疑，但斯密经济学的唯名论传统的确构成

了后来经济思想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在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对立之下，美国当代哲学史家施尼温德进一步区分了 “理智主义”与 “意志主义”

两种沟通上帝与人类道德生活的途径：理智主义认为，上帝并没有创造道德，“当上帝给我们颁布道德戒律

时，他的意志是受其理智对永恒规范的知识引导的”⑨。这就意味着，上帝的意志也要受到道德戒律的规范。

而意志主义认为，上帝创立了道德并通过他专断的意志命令把它强加给我们，但他的创立与他的改变均是他

自己的意志，非人类所能理解。换言之，意志主义所理解的上帝的意志完全是自由的、独断专行的，不服从

任何先在的逻辑、道德与自然法规则；而理智主义则认为，如果某种规则是善的，那么，即使是上帝也不得

不服从这种法则。瑏瑠 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的分歧根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革命，两者的差异集中体现在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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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那为代表的实在论传统与以司各脱为代表的唯名论传统之间。在理智主义的神学唯名论传统中，人不过是

神学目的论链条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不可能获得独立的、真实的存在；而在意志主义的神学传统中，上

帝创制的任意性便颠覆了理智主义所主张的金字塔式的价值等级秩序。由于上帝的创世意志乃是人类意志的

力所不及之处，那么，相对于上帝的创世意志，“所有的存在者都是偶在的，与所有这些存在者相关联的价值

也是偶在的，亦即在上帝的创世意志面前一切都是偶在的，在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意志主义神学传统的目

的正是要 “保存自由这一对人类唯一重要的价值”。①

如果基于唯名论传统之下的意志主义路线重新审视斯密对商业社会的证成方案，我们可以发现 “斯密方

案”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斯密是从意志主义意义的个人出发，而不是国家、团体等组织，也不是某种道德教条。斯密在

《国富论》中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与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

利的打算”②。斯密正是从自利的个人出发说明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在 《道德

情操论》中斯密也指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

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因此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

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③ 但利己心、自爱心并不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因为人天生的同情心会

使得人收敛起那种自爱的傲慢之心：“不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

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

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一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

产生的感情。”④ 即个人既具有利己心，又具有利他心。相对于苏格兰启蒙学派伦理思想家哈奇森等强调的道

德源于利他的本能，霍布斯、洛克与休谟等则从利己本能中论证道德世界，斯密则是试图在 “利己”“利他”

两种本能的协调中构造一个可能的全新世界。而一般来说，关于 “利己”“利他”“损己”“损他”四个元

素，有且只有四种组合形式，我们可以通过表 １来表述：

表 １

利己 损己

利他 １ 利己利他 ３ 损己利他

损他 ２ 利己损他 ４ 损己损他

“利己利他”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利益方面均为人类最优的选择，而其他三种都是次优或者俱劣。即要

不就是违反道德，要不就是没有效益。斯密的这种研究方式类似于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 “先天综合判

断”的证成形式。我们知道，康德也通过区分 “先天”“后天”与 “分析”“综合”四个元素，构成了四种

组合形式，进而追问第一种形式，即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先天 后天

综合 １ 先天综合 ３ 后天综合

分析 ２ 先天分析 ４ 后天分析

斯密的这个区分源于其神学背景。⑤ 从意志主义的视角看，由于人不是神，神的意志高于人的意志，而

利己心与利他心作为神授予人的两种本能，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那是地上的人的意志。正如有论者深刻指

出的：“利己心、利他心这两种人的本能，本来是 ‘无所不知的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为了人类的幸福

而打算的上帝在每个人的心田里培植的两颗种子。为人类的幸福打算的上帝为了这个目的而将两颗种子作为

４２

①

②

③

⑤

林国基：《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１５ １１６页。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郭大力、王亚南译，第 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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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能赋予他们，我们对上帝的观念也主要同这一点相关联。对于如何使神授的这两种本能在人类生活中

发展，上帝完全不加干涉，一切听任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努力。”① 而之所以人类应该将协调利己利他之心

作为最优解与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其他几种情况，只能解释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二重性，而人的

二重性又是以上帝作为绝对参照的自我规定：相对于上帝来说，人是不同于野兽的，具有灵性；但人却达不

到上帝的永恒、无限与绝对，因为人是必死的自然物。既然神已经将这个世界作为 “应许”赋予人类，而神

又被认为同现世的人类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因而，“现世的社会生活既应按作为本能相互依存的利己原理和利

他原理组织起来，又应显示出作为神的意图的人类幸福。这里存在着社会生活中的自由放任的根据”②。正是

在唯名论传统的意志主义路线之下，才有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美德之道”与 “财富之道”相统一的可能性。

因此，人类必须自作主张，自我修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行为合宜性的唯

一的镜子。如果在这种检查中它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就比较满意。”③

其次，这种从自利出发、“利己”与 “利他”交集处所产生的秩序，是一个 “自然的自由秩序”④，或者

说是一个 “预定协调”的形式⑤，其中似乎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在运作。自然科学家也许很难承认社会现

象中存在这种秩序，其原因就是这种秩序不能用自然科学的语言加以表述；即使能够表述，也是看不见的。

哈耶克曾经以乡村原野上形成小路的过程作为例子说明这种秩序的形式：“最初，人人都想给自己找一条在他

看来最好走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被再次利用的事实有可能使它变得更易于行走，它逐渐得到人们的接受并

排斥了其他可能的道路。”⑥ 正如货币进化与语言形成一样，这种秩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不断重复的过程；

同时，这种秩序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己心导致的、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的结果。按照斯

密 《国富论》中对 “分工”的说法，“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

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

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

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⑦。正是通过这只 “看不见的手”，无计划的个人的本能性的行为，

即过去多半被认为是 “不道德”的行为，却可以同公共福利一致。而公共福利也是在个人行动的无意识之中

产生出来。“在个人性的东西和社会性的东西的这种一致的背后，潜藏着那个 ‘预定协调’的观念。”⑧ 这就

回应了曼德维尔悖论所无法协调的私利与公益之间的分裂。斯密进一步指出，判断个人行动是否合宜，有赖

于 “公正的旁观者”，即通过观察者判断当事人的行为合宜与否，来决定行为的道德性。“在当事人的原始激

情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

相反，当后者设身处地发现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时，那么，这些感情在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

的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适应。”⑨ 这种同情、共情、同感的设置，归根到底是用来

将 “商业社会”的利己原则伦理化的一种程序。

正由于 “看不见的手”与 “公正的旁观者”对利己心与利他心的协调，这种从意志主义意义的个人出发

的行动便具有了道德意义。正如大河内一男所总结的：“从 ‘利己心’出发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虽然在主

观上是无意识的行动，而且就其直接目的来说似乎也是违背道德的，然而在它同社会的 ‘生产性劳动’直接

间接相结合的情况下，就其所造成的社会总结果来说，在它能最顺利地推进社会物质生产力这种关系上，‘利

己心’是能够同美德相联结的。”⑩ 如果利己心、公益与道德能够协同，那么这就意味着商业社会的道德正当

性得以证成。这也就间接回应了卢梭在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区分之下对商业社会的道德批判。

再次，斯密限定了 “财富之道”即 “美德之道”的范围。由于利己心、公益与道德的协调是超乎个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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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克洛普西：《国体与经体：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邓文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５８页。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第 ３８页。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郭大力、王亚南译，第 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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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个体无意识的结果，因此绝不能将这种起调节作用的 “看不见的手”与 “公正的旁观者”实在化，而

应保持其中所存在的、必要的张力。前者的张力就是体现在个体行动的非意图后果中，即是在唯名论意义上

的 “神—人”关系而不是实在论意义的 “神—人”关系；后者的张力则保持在 “行动者”与 “旁观者”之

间的张力中。用斯密的话来说，在任何考察自己行为的场合，我都把自己区分为两个人：“一个我是审查者和

评判者，扮演和另一个我不同的角色；另一个我是被审查和被评判的行为者。第一个我是个旁观者，当以那

个特殊的观点观察自己的行为时，尽力通过设身处地地设想并考虑它在我们面前会如何表现来理解有关自己

行为的情感。第二个我是行为者，恰当地说是我自己，对其行为我将以旁观者的身份作出某种评论。前者是

评判者，后者是被评判者。”① 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泯灭。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秩序作为 “美德”与

“财富”的统一，不是人们有意形成的，而是通过无意识的过程形成的。借用大河内一男的话来说：“无所不

知的上帝赋予人类利己的本能，就是为了使人类实现社会福利。但这与无所不知的上帝自己的意图相关联，

被创造的人并不知道。”原来，在上帝面前，人类统统都是盲人，因此，若有人扬言，实现社会公共幸福是自

己的使命，“那就是将上帝的意图吹嘘为他自己的意图，是对上帝的亵渎”②。

同时，斯密所谓的 “财富之道”即 “美德之道”的可能统一，所针对的是中等或者低等的阶级或阶层，

而不是所有的阶级或者阶层。因为斯密认为，只有当时的中等和低等的阶层才是真正的新美德产生的承担者：

“很幸运，在中等和低等的阶层中，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 （这种财富至少是这些阶层的人们能够合理

地期望得到的）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其相近的。在所有的中等和低等的职业里，真正的、扎实的能力

加上谨慎的、政治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大多会取得成功。”③ 而在较高的阶层中，特别是拥有特权的上

流阶层中，美德之道与财富之道不仅不一致，还可能是对立的。原因在于，“在宫廷里，在大人物的客厅里，

成功和提升并不依靠博学多才、见闻广博的同自己地位相等的人的尊敬，而是依靠无知、专横和傲慢的上司

们的怪诞、愚蠢的偏心；阿谀奉承和虚伪欺诈也经常比美德和才能更有用”④。

综上所述，斯密对 “获取财富的途径”（财富之道）就是 “获取美德的途径”（美德之道）的统一性证

明，既超越了卢梭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的美德观，又超越了曼德维尔 “私利即公益”的财富观。只有基于唯名

论的背景与根据，重新规定 “利己”与 “利他”之间、利与德之间的协调关系，才可能真正实现两条道路的

统一。斯密对两条道路之统一性的论证思路既是对商业社会的正当性证成方案，也是其经济学的科学性证成

方案。但由于这种方案迥异于传统的自然法路线与功利主义路线，因而引起了很多的误读。正因为此，即使

是二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斯密的历史形象与历史地位依然是聚讼纷纭且常读常新。

三、从 “斯密方案”到 “斯密问题”：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分歧

斯密对商业社会的论证方案所引起的众多理解分歧，其中典型的就是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关

于所谓 “斯密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最早始于德国历史学派所提出的、认为斯密 《道德情操论》与 《国富

论》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主张。他们认为，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中对社会道德领域问题的探寻是建立在人

的 “同情”（ｓｙｍｐａｔｈｙ）基础之上，呈现出 “利他”的倾向；而在 《国富论》中，斯密又以人的 “利己”为

出发点，探讨在 “商业社会”中如何实现 “富国裕民”，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都归因于 “利己的人

的本性”的基础之上。而道德上的 “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与经济上的 “利己的人”形成了鲜明反差。

德国历史学派因此认为这是斯密 “改变信仰或者转变方向的结果”，其理由就是 １７６４年 １月至 １７６６年 １１月斯
密旅居法国三年期间肯定受到了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的 “唯物论”的影响。

以今日之视角观之，德国历史学派之所以将 “斯密方案”解读为 “斯密问题”，更多的是基于政治的考

虑。因为只有将斯密一分为二，即一方为主张个人主义、唯物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作为万民经济学家的斯密，

另一方为主张利他的、同情的、作为伦理学家的斯密，并使得两方互相对立的时候，才能为他们所主张的国

家经济学与社会改良政策提供充实的理论支持。最早对斯密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唯物主义做系统的批判，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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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④　 《亚当·斯密全集》第 １卷，蒋自强等译，第 １４２、７４、７４页。
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朱绍文校，第 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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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李斯特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一方面肯定斯密经济学这种 “流行理论”在某种情况下是完

全正确的，那就是当一切国家都 “遵守着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①，但是一旦考虑到国家

的性质，特别是当时德国这种落后的国家情况时，就不仅完全不正确，而且还有三大基本的缺点：“第一是无

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的利益。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

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第

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

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 （即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只是

在这样情况下来考虑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私人事业。”②

即使如此，李斯特也并没有完全否认斯密的 “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③ 的科学性价值，只是认

为这种科学把理想的东西当作了现实的东西，“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

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式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④。

这种世界主义的经济学显然不符合德国的国情，因而需要新的 “结合”，李斯特才主张以新的 “国家经济学”

取而代之：“国家经济学似乎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

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

成为可能，并从中获益。”⑤ 事实上，李斯特是在斯密经济学的背景之下，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始终将

斯密作为批判对象，其实也是学习的资源。正如大河内一男所指出的，“‘工业力量’问题、国内市场问题仍

是两位经济学家共同的课题。李斯特同斯密对立起来，只是由于不得不从不同的阶段来叙述同一个 ‘问

题’”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河内一男将李斯特称为 “德国的斯密”⑦。而李斯特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

体系》的 “历史部分”暴露了他的政治动机与真实想法。他认为，对于那些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

上要 “弯道超车”的国家，首要的是处理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

的制度”，这里需要的是策略性的政策方案，而不是纯粹的政治口号与理论空谈。具体来说，李斯特区分了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使自己的国家摆脱未开化状态，首先在农业上求得

发展；第二个阶段则用商业限制，即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

个阶段，当财富和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再逐步恢复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

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⑧。就当时的

整体态势而言，只有英国处于第三阶段，美国、德国与法国还处于第二阶段，更多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

与那不勒斯王国等都处于第一阶段。由此才可以完整地理解李斯特站在国家立场对斯密经济学的复杂态度。

在李斯特之后的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与克尼斯等延续了对斯密的批判思路，但更多的是结合历史学方

法批评斯密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原子主义与万民主义性质，并通过这种批判为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继续提供理

论支持。其原因如上所述：只有把斯密 “一分为二”，首先否定斯密从唯名论背景之下的意志主义出发所揭

示的经济生活的自发性与能动性，才可能为一种强大的国家经济学提供必要性论证；只有破除经济自身的规

律性，才能为国家 “从上面”对经济进行政策性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斯密问题”也成为折射

出同一时期不同国家之 “时代反差”的一面镜子：在英国，斯密的唯物主义保证了 “私利即公益”这样 “预

定协调”的实现，而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同一个唯物主义却产生了社会问题或者贫民问题，因而需要

国家主导的 “社会改良”。

与德国历史学派构造出 “斯密问题”相对，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坚持将斯密拉回到经济学家的正确位置，

进而证明他的两部著作采取的是同一个思想立场。而两派的直接争论始于 １８８９年庞巴维克对德国历史学派代
表人物、斯密经济学批判者布伦塔诺的严厉批判。布伦塔诺从社会改良主义出发，抨击古典经济学，特别是

斯密经济学中的经济利己主义、无所顾忌的利己心的抽象的鲁滨逊式的人，主张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理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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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⑥

②③④⑤⑧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 ５、１７１、１２０、１２６、１２７、１１７
１１８页。

⑦　 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朱绍文校，第 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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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而庞巴维克则与门格尔一样，提倡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为参照建立起来的作为精确科学的经济学，肯定

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化方法的正当性、 “经济人”作为方法论假设的正当性。因此，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了

“回到亚当·斯密”的口号。值得指出的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所理解的 “经济人”是建立在边际革命之后的

主观价值论基础上的，与斯密已经有所不同了。

正是在这里，斯密在唯名论背景下展开的意志主义的自利的 “经济人”便成为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经

济学派之间的分歧焦点。前者在道德上指责斯密的 “经济人”是一种 “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的预设，主

张应该代之以 “完全的人”“历史的人”；但后者认为，斯密不过是把 “利己心”作为实在的人的一个 “面”

彰显呈现出来，因为 “实在无穷无尽而且纷繁复杂，不能按其原有的形式直接掌握，我们只有抽出其 ‘一个

方面’，才能理解统一的秩序和合法则性”①。如果按照历史学派所谓的 “完全的人”，那么人类社会的行为就

不可能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因为对人类行为的任何认识论意义的抽象都将必然导致 “完全的人”的丧失。

因此，经济学要成为 “科学”，抽象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事实上，斯密对 “经济人”的规定恰恰显示了商业

社会中人的最根本特性。从这个意义说，“经济人”就是商业社会中人的 “理想型”：“如果 ‘经济人’在心理意

义上是经济生活中人的最根本的———不仅仅是其 ‘一面’———存在，‘经济人’作为从根本上说明经济生活秩序

时的方法论上的工具，就开始成为有意义的存在。”② 也是从这个意义说，奥地利经济学派坚持了斯密在唯名论

背景之下的意志主义路线，并从经济学之作为科学的意义上论证了 “经济人”之抽象的必要性。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则通过把斯密所谓的 “看不见的手”转化为完全竞争基础上的一般均衡范式，并从数

理上对其存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给出证明，使其不再受制于神学的形而上学基础③，实则是消解了意志主义意

义的 “神—人”关系。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将意志主义意义上的 “方法论个人主义”贯彻到底、以人类

行动科学为经济学进一步奠基的时候，却认为 “所有的行动都可以追溯至个人，科学方法绝对无法弄清楚特定的

外部事件 （外部事件往往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描述）是如何在人的头脑中产生观念、价值判断和意志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再进行分解的个人既是探究人类行动的所有努力的起点，也是其终点”④，他进而视社会

主义与集体主义为 “虚幻”对象，这就将所谓的意志主义推向了极端，事实上也就是将一种 “主体主义哲

学”推向极端。这种个人主义必然导致一种 “自恋的辩证法”。⑤ 与之相似的另一位捷克经济学家恩格里斯则

相对温和，他以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为背景，从目的论视角区分了 “个体主义经济学”与 “社会连带主义

经济学”，认为前者从主观价值论与个体责任出发，后者则是从集体价值与社会责任出发。但恩格里斯没有将两

者对立起来，而是认为现实中两种经济学具有平衡与调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⑥

综上所述，如果说斯密之所以能够克服卢梭与曼德维尔对商业社会的对立态度，就是因为他从唯名论革

命之后的意志主义出发构造了一种融合 “美德之道”与 “财富之道”的现代社会秩序，“即 ‘经济人’如何

深深扎根于伦理世界之中，以及 ‘经济人’的自由行动如何同坚实的市民美德的成熟结合起来”⑦，那么德国

历史学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的 “方法论之争”，却显示了 “斯密方案”遭到了误解甚至曲解：前者将

“斯密方案”阐发为 “斯密问题”，试图在斯密经济学的普遍性与德国现实的特殊性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进而

将斯密的经济学视为不符合德国国情、亟待具体化的抽象理论；后者则是在边际革命之后将斯密意志主义意

义的 “经济人”与 “方法论个人主义”贯彻到政治、法律等社会领域，并无视任何理论边界。

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围绕 “方法论”展开的争论影响深远，这场争论表面上争论的是经

济学研究的演绎法与归纳法，实际上折射的是现代化的模式之争。由于斯密经济学论证的是商业社会的正当

性，表征的是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自发内生型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因此，如何对待斯密的遗产才是两派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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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⑦　 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朱绍文校，第 １５６、１５６ １５７、４３页。
罗卫东：《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２８９页。
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 ９５页。
王时中：《从 “自恋的辩证法”到 “相异的辩证法”———米塞斯突破 “方法论之争”的人类行动学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２０２５年第 ３期。
Ｋａｒｅｌ Ｅｎｇｌｉｓ牞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牶 Ａ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牞 Ｎｅｗ Ｙｏｕｒｋ牶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８６牞 ｐｐ １４４－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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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问题。从哲学的视角看，两派的共同之处都是对斯密的商业社会奠基方案做了单向度的阐释，从而错

失了 “斯密方案”对经济科学的奠基性与开创性意义：德国历史学派所构造的 “斯密问题”是基于政治的考

量，将斯密在唯名论基础上的商业社会证成方案 “降维”到认识论层次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二元对

立关系中，认为斯密经济学的 “普遍性”不符合德国的 “特殊国情”，因而需要与德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

而深度德国化；而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回到的 “斯密”，则是将斯密经济科学的个人主义原则基础上所构成的

社会的普遍性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甚至超越了 “神—人”之间的断裂。他们所谈论的这个斯密

已经不再是唯名论意义的斯密了，而成了一个以 “个人主义”为名的实在论意义的斯密。从这个意义说，如

何进一步清理 “斯密方案”中所蕴含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关系，是认真对待斯密遗产不可推卸的

工作。

四、“斯密方案”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纠缠：以自然科学为参照

以上我们从唯名论革命的背景出发，结合曼德维尔与卢梭的分歧，从意志主义路线阐发了斯密对 “美德

之道”与 “财富之道”的同一性论证。如果这种论证是成功的，则斯密既可以证成商业社会的正当性，又可

以证成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学是一门新科学，如何以自然科学为参照

阐发这门新科学的基本问题，进而在哲学的视角进一步探讨 “斯密方案”的开创性贡献，当是值得进一步深

入的问题。

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的对立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学说，后来通过 “波菲利问题”延伸到中世纪。

这个问题可以简略归结为 “普遍性”与 “特殊性”、 “变”与 “不变”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上，如何从

“特殊性”中抽象出 “普遍性”、“变”中抽象出 “不变”，进而在 “抽象”的符号世界中重构 “特殊性”与

“流变性”，始终是一个难题。其难点在于：一方面，我们所把握的事物，同时具有 “普遍性”与 “特殊性”、

“变”与 “不变”的双重特征，但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不可能在同一个层次同时包容 “普遍性”与 “特殊

性”、“变”与 “不变”，而只能取其某一抽象的典型性才可能将 “特殊性”抽象为 “普遍性”，将 “流变性”

抽象为 “稳定性”，但 “特殊性”与 “流变性”又是认识论所无法摆脱的客观实在。因此，把握事物的普遍

性，便不得不舍弃其完整性与多样性；把握事物的稳定性，就不得不放弃其流变性与历时性。正由于人们的

认识不可能同时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流变性与稳定性而不导致 “悖谬”，因此任何宣称从 “特殊性”中获

取完整的 “普遍性”，或者直面 “特殊性”而不借助 “普遍性”的认识论，都将归于失败。吉莱斯皮也坦诚

破解 “波菲利问题”的难度：“这个问题之所以原始，是因为它不可能得到回答，而之所以不可能得到回答，

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所有思考的前提，从而也是所有疑问和回答的前提。”①

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的对立已经改变了 “波菲利问题”的表现形式，但没有改变这个问题

的实质：“唯名论反对实在论，因为实在论在一的方向上走得太远，设定了神与其造物的等同。而唯名论则在

两者之间作出了鲜明区分，结果过分强调了多和特殊性。”② 具体而言，如果说实在论援引了信仰的因素，并

充分肯定了 “抽象存在”的实在性，那么由于这种实在性是无法经验验证的因而遭到唯名论的质疑；而唯名

论则将认识对象限制在经验世界，放弃了 “抽象存在”的预设，但这种放弃既无法回避可能世界的实在性问

题，也无法保证经验世界的实在性。③ 这也说明，古希腊以来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变”与 “不变”

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之后依然存在，只是由于出现了超越论的神而变得更加复杂。有论者进一步区分了 “先

验—本质”与 “超验—实存”两种形而上学的抽象与超越路向：前者是向 “本质”的超逾，即作为 “先验之

物”的 “超越”；后者则是向 “实存”的超逾，即作为 “超验之物”的超越。④ 前者是对感性经验的本质把

握，而后者是对个别实存的超验范导。由于 “先验—本质”之问是对实存的本质把握，但又没有达到 “超

验”的维度，实则处于 “实存”与 “超验”之间对先验本质的 “普遍性”追求，因此这个层次的 “普遍性”

９２

①

③

④

②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５７页。
谢文郁：《偶态分析中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世界哲学》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
孙周兴：《形而上学问题———以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看》，《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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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必然面对 “本质”与 “实存”、“先验”与 “超验”之间的张力。如果说任何科学都离不开 “普遍性”

的抽象，那么这种 “普遍性”都不得不直面这两个张力并采取相应的证成方案。之所以这种 “普遍性”需要

证成，是因为科学总认为自己是客观的，但其实本质上是主观的，即其证据所必须回答的问题恰恰是科学家

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自然科学是将科学家的 “第一人称”转变为 “第三人称”了，而社会科学则是将科学

家的 “第一人称单数”转变为 “第一人称复数”。但遗憾的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家从未

留意其中存在的循环逻辑问题，因为他们听到 ‘自然界’的声音在说话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他们自己

声音的变调回声”①。

斯密高度肯定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 “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以及一切稳定的理性所判断的对象，必须是

持久不变的；它必须始终存在，不生不灭，从不发生任何改变”②。同样，人性也是如此，虽然人身体的每一

个分子都在变化，思想也在流变与演替，但 “人性———人的本性———却是永恒存在的；它永远保持不变，不

复生成亦不复毁灭。因此，它才是科学、理性和理解力的对象；而人，则是感觉以及那些建筑在感觉基础上

的多变的见解的对象”③。然而，柏拉图的理念论曾经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挑战与驳斥，因此，这种 “普遍

性”与 “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是需要进一步反思批判的。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首先考察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

过程中是如何处理这种张力的，然后以此为参照进一步反思推进斯密经济学社会科学的可能方案。

近代自然科学也是通过唯名论革命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④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主张基

督教化了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其实质却是一种典型的实在论。而唯名论将神视为独断专行的绝对意志，并不

服从人为其构造的理性秩序，神的存在与否与理解自然便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完全

个体化的宇宙万物的混乱程度。因此，科学在试图理解自然界时并不需要考虑神或 《圣经》，而只能依靠经

验。”⑤ 从这个意义上说，唯名论革命的神学起源作为科学 “无神论”的唯物论前提，同时也是现代性的自我

意识的存在论基础。

具体来说，唯名论革命之下的 １６世纪自然科学最主要的特征是 “新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

复兴，进而导致了 “自然数学化”“空间几何化”“科学实验化”“世界图景机械化”等后果。其中最主要的

后果就是 “自然数学化”。科学革命打破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宇宙等级秩序，使得封闭世界转变为无限宇

宙，数学语言成为自然的语言。伽利略就宣称，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就是

成功地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物理问题，“把运动科学与传统力学联系起来，以及寻求力学模型来解释光和视角的几

何性质，涉及学科界限的重新安排。一门新的学科———数学物理学会从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⑥。由于自然的数

学化，近代自然科学中 “自然世界”与 “数学世界”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颠倒：“真实的世界是那个抽象数学关

系的理想世界，而物质世界则是对这个作为蓝本的理想世界的不完美实现。”要想恰当地理解物质世界，就必须

从理想世界这个角度出发。因为只有在理想世界中，完美的圆球才能够在完全光滑的平面上永远滚动，但在现实

的物质世界中，“平面从来也不是完全光滑的，球体也从来不是完美的球形，滚动的球体最终会停下来”⑦。

这个颠倒的哲学根据就是自然数学化所依赖的强大的柏拉图主义前提，而柏拉图主义始终无法从根本上

消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挑战：在物理学中利用数学作为工具是否适宜？是有益还是有害？正由于现实的流变

不居、多元杂多根本就不能被数学几何所一网打尽，亚里士多德主义因此认为，大自然这本书并不是像柏拉

图和伽利略所称的那样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将自然数学化、将数学应用于

物理学是非法的，因为两者研究的对象完全不同：数学研究的是可感的、不可毁灭的东西，而物理学是研究

可感的、可毁灭的东西，神学研究的是不可感且不可毁灭的东西，每一个学科的题材与原理都不同。由此可

见，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死灰复燃也显示了 “波菲利问题”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两者之间的

０３

①

②

④

⑥

⑦

Ｈｅｎｒｉ Ｂｏｒｔｏｆｔ牞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牶 Ｇｏｅｔｈｅｓ Ｗａ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牞 Ｇｌａｓｇｏｗ牶 Ｆｌｏｒｉｓ Ｂｏｏｋ牞 １９９６牞 ｐ １６
③　 《亚当·斯密全集》第 ４卷，石小竹、孙明丽译，第 １２６、１２７页。

⑤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第 ４８、４９页。
玛格丽特·Ｊ 奥斯勒：《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张卜天译，第 １４８页。
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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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构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上所论，斯密也是在唯名论背景下从意志主义出发展开 “美德之道”与 “财富之道”的论证，这种意义

的经济学同样必然需要普遍性的抽象。斯密之所以被称为 “经济学领域的牛顿”，是因为他深受牛顿和天文学的

重要影响。在他看来，牛顿理论体系之完整性、严密性，是其他任何哲学假说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每一处接榫

都是如此严丝合缝，每一个具体现象出现的时间、地点、数量和维持时长，都依照原理得到确切说明，又无不与

实际观测结果精确相符。它用以联结、统合所有天文现象的原则，以人类的想象力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跟从”①。

如果说牛顿的理论精确地阐明了支配物体自然运动的隐藏力量，并将支配地面运动和天体运动的定律整合成

一个理论，那么，斯密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也需要一个受规则控制的体系来发挥力量，他也致力于

发现决定人类行为规则的隐藏力量。“他在 《道德情操论》中的研究就是探讨道德行为如何从人类的互动经

验中产生，从而形成一个明智地规范社会的通用规则体系；在 《国富论》里，他又将这一体系扩展到市场和

国民经济中，以便让 １８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的细心观察者能够更好地了解经济秩序的来源和演变。”② 但斯密
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性抽象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化形式不同，因为他是从 “经济人”或者人的 “利己心”出

发的，而所获得的规律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的普遍性法则，而是 “看不见的手”调节之下的、貌似 “预定协

调”的秩序。但是无论如何抽象、哪种秩序，都会遇到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挑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摆

脱 “波菲利问题”的纠缠，进而摆脱这种科学 “普遍性”如何证成自身的正当性疑难。

具体来说，这种科学的 “普遍性”至少会遇到两种 “特殊性”的纠缠：第一种是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知

识 “普遍性”与作为认识对象的 “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或者说是 “实存”与 “本质”之间的对立；第二

种是作为认识论意义的 “普遍性”与作为价值论意义上的 “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或者说是 “先验”与

“超验”之间的对立。回过头来看，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围绕 “斯密问题”展开的纷争，就

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显示了这两种 “特殊性”：前者是以德国国情的 “特殊性”否认斯密经济学的 “普

遍性”，后者则是将斯密经济学的科学性贯彻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而抵制一切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肆

虐，是以先验的 “普遍性”抵制超验的 “特殊性”。两个学派的分歧显示的正是科学的 “普遍性”与两种

“特殊性”之间的纠缠，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试图消解 “普遍性”与 “特殊性”之间的张力。

无独有偶！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面临着一种 “普遍性”与两种 “特殊性”之间的纠

缠。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中，他基于 “现实的具体”“抽象的规定”“思维的具体”的区

分对 “具体的总体”的表述形式，也曾经受到实证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双重误读：前者以布哈林为代表，将马

克思视为一位实证主义的经济学家，而后者以卢卡奇为代表，将马克思哲学阐释为一种黑格尔唯心主义意义

上的 “历史辩证法”；前者消解了马克思关于现实的 “具体”与 “抽象”的规定之间的区分，而后者则消解

了 “消极辩证法”与 “积极辩证法”之间的差异。

如何直面科学的 “普遍性”和两种 “特殊性”之间的纠缠，便出现了两种 “普遍性—特殊性”形态：一

种是 “本质的普遍性”与 “实存的特殊性”之间的纠缠形态，一种是 “先验的普遍性”与 “超验的特殊性”

之间的纠缠形态。“实存的特殊性”貌似与 “超验的特殊性”正相反对，但是在哈耶克看来，却是内在相通

的。他以孔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为例说明：德国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与实证主义者孔德表面上完全对立的哲

学思想，但作为一种理智主义③、历史主义与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④，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的容身之

地：“在孔德看来，自由就是 ‘理性地服从自然规律的命令’，这当然是指他所理解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发展的

自然规律。对于黑格尔来说，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⑤ 之所以如此，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掌握着 “明确而永

恒的思维的统一性”（孔德）与 “绝对真理”的秘密 （黑格尔）。在哈耶克看来，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施

穆勒与罗雪尔也是受到黑格尔与孔德的共同影响，而费尔巴哈更是提供了这种黑格尔主义同实证主义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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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亚当·斯密全集》第 ４卷，石小竹、孙明丽译，第 １０２页。
弗农·史密斯、巴特·威尔逊：《人的经济学——— 〈道德情操论〉与 〈国富论〉的启示》，郑磊、陈倬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２４年，第 １１６页。
④⑤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第 ２４４、２４１、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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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关系。① 如果说 ２０世纪的思想受到 １９世纪思想的左右，正如 １９世纪是受着 １８世纪观念的左右一样，哈
耶克由此进一步宣称，“休谟和伏尔泰、亚当·斯密和康德的思想塑造了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而黑格尔和孔

德、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却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②。

以上我们提炼了 “斯密方案”中所包含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纠缠关系。而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方法论所呈现出来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之间的纠缠关系，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斯

密的经济学具有某种内在同构性，因而也面临着作为经济科学之正当性证成的共同问题。如果说哲学层次上

的自然科学之证成主要面对的是 “先验”与 “超验”的二重性关系，那么，哲学层次上的社会科学的证成则

需要面对 “经验”“先验”与 “超验”之间的三重性关系。相对于自然科学的 “第三人称”形态，社会科学

的 “第一人称复数关系”形态由于社会历史传统的不同而显得更为复杂诡谲。正如科莱蒂所说，如果资产阶

级的思想和文明创立了自然科学，“可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却不能产生关于社会和道德的科学知识”③。因此，

如何结合马克思社会科学中关于 “现实具体”“抽象规定”“具体总体”的区分，进一步开掘其中包含的 “经

验”“先验”“超验”三重关系及其不同组合形态，不仅仅涉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论证，更是

相关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问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方法论之争’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论证研究”

（２５ＡＺＸ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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